


豫交院教[2016] 10号

关于组织做好2016届学生返校工作的
安排意见
各系（院、部），机关有关处室，院属有关单位：
2016届毕业生定于2016年7月10日集中返校，为保证今年毕业生返校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教务处协同学生处联合制定了《2016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日程安排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一、毕业生返校起止时间

2016年7月10日至7月15日

二、毕业生返校教务工作安排

7月11日：按照教务处和系（院）安排进行补考，毕业生上交实习资料、毕业论文，进行毕业答辩等。同时进行补考成绩、毕业实习及答辩成绩录入。

7月12日：下午14时前将补考成绩以及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成绩上传到教务管理系统，以便于教务处汇总统计补考不及格即不能发毕业证的学生名单 。

7月13日-14日：毕业生集中办理离校手续，发放毕业证。

7月15日：集中办理毕业证发放中的遗留问题。
附件：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6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日程安排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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